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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方标准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5月11日批准立项（深市监〔2018〕53号），

立项名称为《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技术规范》。本标准由深圳中航信息科技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提出，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归口管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深圳中

航信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大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二、 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当前，我国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和资源衰退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水产品市场需求与

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三无”、“套牌”渔船受利益驱动，利用异地靠港，采取套

牌、假牌、冒牌的船名船号逃避监管。在休渔期、涉外海域特别是敏感水域违法作业，不

仅严重破坏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同时还对我国周边局势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渔政船在海

上执法登临检查过程中，常常遇到恶劣天气、违法渔船抵制检查、暴力抗法等情况，执法

难度很大。随着全球定位技术与智能识别技术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创新应用，实现了渔船套

牌、电子签证管理、自动统计渔船进出港、电子执法和电子业务等管理需求，同时为制定

相关渔业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本标准的提出将基于全球定位系统与智能识别

技术在船舶的应用现状与发展需求，通过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有效遏制渔船违法现

象，为渔船管理带来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提高渔政执法效率，同时能够持续加大对“三

无”、“套牌”渔船的查处力度，进一步提升了渔船安全监管信息化的管理水平，可有效

推动海洋渔业创新发展。 

三、 编制思路和原则 

1、本标准编制前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技术分析，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听取了

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标准内容适应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技术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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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编写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要求进行。 

3、本标准的技术内容重点参考了船业行业标准SC/T 6074《渔船用射频识别（RFID）

设备技术要求》、SC/T 7002系列标准《船用电子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标准力求内容准

确、可操作，能为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技术基础。 

4、标准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内容完整，可操作性强，语言表达准确、精炼，无语

法、逻辑和文字错误。 

四、 制定过程 

1.组建标准起草组 

在立项任务书下达后，标准承担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成员

包括深圳中航信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大湾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中航信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条码和RFID产品及应用软件的研发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已在仓储物流、制造/零售业、金融业、医

疗卫生、渔政等领域广泛应用，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应

用经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是深圳地区唯一专业从事标准化研究、服务和应用工作的

公益类事业单位，以其专业化的标准知识背景，为本标准的规范编制提供指引。 

2.需求分析 

当前，国内外关于渔业船舶定位技术已有可参照标准，但是同时集成定位技术与身份

识别技术的应用虽有成熟的技术模型有不少成功案例，却尚未形成统一的可参照的标准。

JT/T 732.1-2008《船舶卫星定位应用系统技术要求 第1部分：系统平台》与JT/T 732.2-2008

《船舶卫星定位应用系统技术要求 第2部分：船载终端》是交通部制定的船舶基于无线

通信实现卫星定位的两项标准，分别规定了船舶卫星定位系统的结构设计与终端技术要

求。与此不同的是，本标准所述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设备可实现北斗卫星/GPS双模定位

技术，并且采用射频识别技术实现了船舶身份的唯一标识，并且能够实现了渔船定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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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签证管理、自动统计渔船进出港、电子执法和电子业务等多种功能，可为进一步提升了

渔船安全监管信息化的管理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3.标准编制 

标准起草组根据各起草成员优势，拟定了本标准编制的进度计划与任务分工。根据任

务分工，本标准由深圳中航信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起草，承担主要技术内容的编

制；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负责提供技术支撑，协助标准框架梳理、标准内容细化及标准

格式修订等工作。本标准的编制在深圳中航信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的企业标准

《渔业船舶身份识别终端设备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展开，在制定过程中针对终端部分关键

要求与物联网/RFID行业内多位专家进行了充分讨论，于2018年7月形成了标准草案。 

4.会议讨论 

2018年7月23日，标准起草组在深圳召开标准启动会议暨标准第一次讨论会，除了标准

起草组外，还有来自深圳中集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深圳

市物联网产业标准联盟的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会。会上，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编制情况做了总

体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国内应用情况、技术说明、标准编制

思路、终端应用范围等。随后，标准起草组同与会专家针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专

家建议本标准的编制应在遵循已发布国标/行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用户需求。会后，标

准起草组在比较研究相关国标/行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应用需求情况，根据专家意见对

标准草案进行逐条讨论和确认，于2019年4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五、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组成、结构要求、外观要求、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可靠性要求和安装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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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是先进的通用型技术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3.有关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共包括十二个章节的内容以及附录A。 

（1）范围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基本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引用的13个标准的标准号及名称。 

（3）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和渔船电子标签2个术语和定义。 

（4）终端组成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基本组成，包括主控模块、射频模块、定位

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和安装配件。 

（5）结构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结构要求。 

（6）外观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外观要求，包括终端外壳防腐蚀、防盐雾、

防压力海水能力、外壳表面质量以及标志等内容。 

（7）功能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功能要求，包括射频识别功能、实时定位功

能、无线通信功能和自主供电功能等内容。 

（8）性能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性能要求，包括射频识别性能指标、定位性

能指标、通信性能指标和自主供电性能指标等内容。 

（9）环境适应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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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包括高低温、湿热、防盐

雾、振动、碰撞、外壳保护等级、防霉菌等内容。 

（10）电磁兼容性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电磁兼容性要求。 

（11）可靠性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12）安装要求 

本章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的安装要求，包括防雷、防日晒、防雷达天线

辐射等内容。 

（13）附录A 

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规范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终端的接口数据传输协议。 

4.标准技术水平的说明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终端相关技术发展和应用情况，技术方案和

内容充分听取了物联网/RFID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能真实反映渔业船舶身份识别智能

终端当前和未来需求。因此本标准的技术方案和技术内容是真实、可靠、先进的。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冲突，相协调。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在渔业领域推广应用，并在行业中加大对本标准实施的宣

贯和培训。 

标准起草组 

2019年5月 


	一、 任务来源
	二、 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三、 编制思路和原则
	四、 制定过程
	1.组建标准起草组
	2.需求分析
	3.标准编制
	4.会议讨论
	五、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
	2.关于标准的属性
	3.有关条款的说明
	4.标准技术水平的说明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